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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
說明 

「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於八十三年七月七日訂定發布

施行迄今，歷經五次修正。為因應兩岸海運直航回籍船舶所需船員人力

需求、放寬回籍國輪僱用外籍甲級船員職務調整及乙級船員人數比例之

措施，前於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修正第八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施

行期限至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茲為鼓勵外籍船回籍國輪，兼

顧保障我國籍船員工作權，修正放寬回籍國輪僱用外籍船員之措施，以

一年為限並得延長一年，回籍國輪應配合中華海員總工會輔導合格之我

國籍船員上船服務。考量船上船員人數係為隨船舶作業需要動態調整，

以全船乙級船員人數作為僱用外籍船員人數之計算基準，實務上執行不

易，修正以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所載乙級船員人數為準。另為因應我

國籍船員不足及船舶航行需要，在不影響我國籍船員權益情形下，放寬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於船員最低安全配額以外，所僱之外國籍乙級

船員，經專案申請核准後，不受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比例限制，爰

擬具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修正九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船員法第四條規定及航港體制改革後機關實際運作情形與航政法

規體例，修正船員業務由航政機關辦理，並統一主管機關用詞。(修

正條文第六條、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二、訂明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委員會)主

任委員任期限制；另為符合公平原則，訂明各航運團體、機關代表

於委員會擔任委員之人數。(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修正全船乙級船員人數係以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所載之乙級船員

人數為計算基準、國輪僱用外籍船員措施之期限，放寬雇用人於船

員最低安全配額以外所僱之外國籍乙級船員，向航政機關專案申請

核准後，不受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比例限制。(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放寬國輪得僱用畢業於我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海事校院之外國籍船

員為實習生。(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配合輔導委員會委員任期，訂明本次修正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

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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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航政機關為辦理聘

僱外國籍船員，加強對僱

用外國籍船員之服務，得

核准成立中華民國僱用外

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協助

處理僱用外國籍船員之核

轉，糾紛處理及有關協調

事項。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

船員輔導委員會成立計畫

及收費標準應報請航政機

關核定。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

船員輔導委員會所需經費

由僱用外國籍船員之船舶

所有人與船舶營運人團體

及其成員負擔。 

第六條  交通部為辦理聘僱

外國籍船員，加強對僱用

外國籍船員之服務，得核

准成立中華民國僱用外國

籍船員輔導委員會協助處

理僱用外國籍船員之核

轉，糾紛處理及有關協調

事項。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

船員輔導委員成立計畫及

收費標準應報請交通部核

備。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

船員輔導委員所需經費由

僱用外國籍船員之船舶所

有人與船舶營運人團體及

其成員負擔。 

一、依船員法第四條規定，

船員業務由航政機關辦

理，第一項及第二項「交

通部」修正為「航政機

關」。 

二、第三項酌修文字。 

第七條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

籍船員輔導委員會由委員

七至十三人組成，並由委

員中互選一人為主任委

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其任期三年，均為無給

職，主任委員連選得連任

一次，其餘委員連選得連

任，委員會議每三個月召

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前項委員由船舶所有

人或船舶營運人團體代表

二至五人、海員團體代表

二至五人、中央勞動主管

機關代表一人及航政機關

代表二人擔任之。 

第七條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

籍船員輔導委員會由委員

七至十五人組成，並由委

員中互選一人為主任委

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其任期三年，均為無給

職，委員會議每三個月召

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前項委員由船舶所有

人或船舶營運人團體代

表、船員團體代表、航運

團體代表及有關機關代表

擔任之。 

一、配合第二項委員會委員

之組成單位代表調整，

修正委員會委員總人數

至多為十三人；另參照

我國憲政體制，總統、

縣市長和鄉鎮市長有

「連選得連任一次」之

限制，訂明主任委員之

任期限制，其餘委員為

連選得連任，爰修正第

一項。 

二、為配合委員會實務運

作，訂明相關團體及機

關代表擔任委員之人數

比例；另考量航運團體

並未直接涉及僱用外國

籍船員業務，爰予以刪

除，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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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

營運人僱用外國籍船員

時，應優先僱用合格之我

國籍船員。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

運人僱用外國籍船員，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甲級船員：一等船副、

一等管輪或二等大

副、二等大管輪以下

資格之職務，艙面部

及輪機部每船得各僱

用乙名；其不得擔任

船長、輪機長。 

二、乙級船員：每船之外

國籍乙級船員不得超

過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證書所載乙級船員人

數之二分之一。 

      外國籍船舶改登記我

國籍後，有無法僱用我國

籍一等大副、一等大管輪

或僱用我國籍乙級船員人

數不足情形者，前項職務

及人數比例規定，得依下

列方式向航政機關申請調

整： 

一、甲級船員：一等大副

或一等大管輪以下資

格之職務，艙面部及

輪機部每船得各僱用

乙名；其不得擔任船

長、輪機長。 

二、乙級船員：每船之外

國籍乙級船員不得超

過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證書所載乙級船員人

數之三分之二。 

      前項經申請核准之調

整措施以一年為限並得延

長一年；其外國籍船員在

船服務期間，不得調動於

船舶所有人之其他我國籍

船舶。 

第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

營運人僱用外國籍船員

時，應優先僱用合格之我

國籍船員。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

運人僱用外國籍船員，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甲級船員：一等船副、

一等管輪或二等大

副、二等大管輪以下

資格之職務，艙面部

及輪機部每船得各僱

用乙名；其不得擔任

船長、輪機長。 

二、乙級船員：每船之外

國籍乙級船員不得超

過全船乙級船員人數

之二分之一。 

      外國籍船舶改登記我

國籍後，有無法僱用我國

籍一等大副、一等大管輪

或僱用我國籍乙級船員人

數不足情形者，前項職務

及人數比例規定，得依下

列方式調整： 

一、甲級船員：一等大副

或一等大管輪以下資

格之職務，艙面部及

輪機部每船得各僱用

乙名；其不得擔任船

長、輪機長。 

 二、乙級船員：每船之

外國籍乙級船員不得

超過全船乙級船員人

數之三分之二。 

      前項有關外國籍船員

職務及人數調整方式之施

行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其在船服務期間，不得調

動於船舶所有人之其他我

國籍船舶。 

一、船上船員人數係隨船舶

作業需要動態調整，以

全船乙級船員人數作為

僱用外籍乙級船員人數

之基準，不易執行，為

符實務，修正第二項第

二款及第三項第二款，

以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

書所載乙級船員船員人

數為準。 

二、為加強國輪船隊在國際

市場的競爭力並鼓勵航

商回籍國輪，復於一百

零一年八月十三日修正

其施行期限得展延至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為鼓勵外籍船回

籍國輪，經勞、資團體

雙方協議，同意第三項

國輪經申請核准僱用外

籍船員之調整措施以一

年為限並得延長一年，

中華海員總工會應協助

國輪輔導適任合格之我

國籍船員上船服務，修

正第四項。 

三、以不影響我國籍船員權

益為原則，因應我國籍

船員不足及船舶航行需

要，放寬特殊船舶在船

員最低安全配額以外，

僱用外國籍乙級船員，

應向航政機關專案申請

並於核准後不受第二項

及第三項之比例限制，

爰增訂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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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輪、化學液體船、

液化氣體船、高速船或配

備特殊主機、設備之船

舶，其船舶所有人或船舶

營運人為船舶運作需要，

於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以外，僱用外國籍乙級船

員時，應檢附申請書及我

國籍船員培訓計畫書向航

政機關專案申請，經核准

後不受第二項及第三項之

比例限制。其調整期限以

一年為限並得延長一年。 

第九條  僱用外國籍船員以

中華民國船舶所有人及第

四條所稱船舶營運人為

限。 

      聘僱外國籍船員應檢

具下列文件由中華民國僱

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

核轉航政機關許可： 

一、申請書。 

二、受僱人名冊、任職及

其所需之合格有效執

業證書、訓練證書及

證明文件。 

三、體格檢查合格之證明

書。 

四、船員僱傭契約副本。 

五、服務船舶現職船員名

冊。 

      前項受僱之外國籍船

員須年滿二十歲、品行端

正。 

第九條  僱用外國籍船員以

中華民國船舶所有人及第

四條所稱船舶營運人為

限。 

      聘僱外國籍船員應檢

具左列文件由中華民國僱

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

核轉交通部許可： 

一、申請書。 

二、受僱人名冊、任職及

其所需之合格有效執

業證書、訓練證書及

證明文件。 

三、體格檢查合格之證明

書。 

四、船員僱傭契約副本。 

五、服務船舶現職船員名

冊。 

      前項所稱合格有效執

業證書、訓練證書之審核

標準，由交通部另定之。 

一、依船員法第四條規定，

船員業務由航政機關辦

理，第二項「交通部」

修正為「航政機關」，並

酌修文字。 

二、依船員法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船員資格應符合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

當值標準國際公約及其

修正案規定，外國籍船

員之資格亦同，爰刪除

第三項，外籍船員證書

之審核標準由主管機關

另定之規定。 

三、原第十條第一項有關受

僱外國籍船員之資格規

定，移列第三項。 

 

第十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

營運人不得僱用外國籍船

員為實習生或見習生。但

就讀我國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海事校院航海、輪機系

科之外國籍在校生、畢業

生，不在此限。 

第十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

營運人所僱用之外國籍

船員除須具有前條第三

項之資格外，須年滿二十

歲、品行端正。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

運人不得僱用外國籍船員

為實習生或見習生。 

一、原條文第一項有關受僱

外國籍船員之資格規

定，移列第九條第三

項。 

二、依船員法第二十五條之

二規定，外國籍實習生

得上船服務，配合增訂

第一項但書規定。 

第十三條  經航政機關核准

僱用之外國籍船員，不論

第十三條  經交通部核准僱

用之外國籍船員，不論於

依船員法第四條規定，船員

業務由航政機關辦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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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內或國外上船，均應

依規定辦妥下列手續後始

得上船服務： 

一、中華民國船員服務手

冊，並辦妥任職簽

證。 

二、中華海員總工會會員

證，並繳交會費。 

三、加入勞工保險。 

      外國籍船員於國外續

僱或變更服務船舶或變更

僱用人於國外上船時，船

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應

於七日內將其任職動態報

送船籍港或國內其他港口

航政機關核備，於船舶返

國或卸職時補辦任職簽

證。 

      受僱用之外國籍船員

若有入境中華民國之必

要，應檢具航政機關核發

之許可文件向外交部、中

華民國駐外使領館或外交

部授權機構申辦適當之入

境簽證。 

國內或國外上船，均應依

規定辦妥左列手續後始得

上船服務： 

一、中華民國船員服務手

冊，並辦妥任職簽

證。 

二、中華海員總工會會員

證，並繳交會費。 

三、加入勞工保險。 

      外國籍船員於國外續

僱或變更服務船舶或變更

僱用人於國外上船時，船

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應

於七日內將其任職動態報

送船籍港或國內其他港口

航政機關核備，於船舶返

國或卸職時補辦任職簽

證。 

      受僱用之外國籍船員

若有入境中華民國之必

要，應檢具交通部核發之

許可文件向外交部、中華

民國駐外使領館或外交部

授權機構申辦適當之入境

簽證。 

項、第三項「交通部」修正

為「航政機關」，並酌修文

字。 

第十七條  外國籍船員或

其服務之船舶發生意外

事故或非常事變時，船舶

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應

即予處理並將處理情形

函報中華民國僱用外國

籍船員輔導委員會轉報

航政機關。 

第十七條  外國籍船員或

其服務之船舶發生意外

事故或非常事變時，船舶

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應

即予處理並將處理情形

函報中華民國僱用外國

籍船員輔導委員會轉報

交通部。 

配合「船員法」第四條及第

十條之修正，業務辦理機關

由「交通部」修正「航政機

關」。 

第十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

船舶營運人僱用外國籍

船員，應填具在船服務人

數月報表，由中華民國僱

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

會彙整於次月十日前送

航政機關備查，並副送有

關單位。 

第十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

船舶營運人僱用外國籍

船員，應填具在船服務人

數月報表，由中華民國僱

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

會彙整於次月十日前送

交通部備查，並副送有關

單位。 

配合「船員法」第四條及第

十條之修正，業務辦理機關

由「交通部」修正「航政機

關」。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修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修

配合輔導委員會第六屆委員

會運作，明定第七條施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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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發布之第八條第三

項、第四項之施行日期，

由主管機關定之；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O月O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自一百

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施行。 

正發布之第八條第三

項、第四項之施行日期，

由主管機關定之。 

 


